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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3日（星期三）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 5月 13日（星期三）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邮箱 ir@baili-pharm.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6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及 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

入地了解公司 2025年度及 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发展战

略，公司计划于 2026年 5月 13日（星期三）15:00-17:00参加 2025年度科创板

生物制品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并同时召开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及2026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发展战略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

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首席科学官：朱义先生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苏娅女士

独立董事：肖耿先生

独立董事：李明远先生

独立董事：戴泽伟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15:00-17:00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

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baili-pharm.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

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式

联系人：证券事业部

电话：028-85321013
邮箱：ir@baili-phar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88506 证券简称：百利天恒 公告编号：2026-031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度科创板生物制品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

暨召开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3658

证券简称

密卫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6/5/19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披露日前一交易日（2026年 5月 19日）至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停止转股。

一、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具体如下：
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 1.00元（含税）。该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26年 5月 7日召开的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8日披露的《密尔
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6-032）。

如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
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
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将根据《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
对可转换公司债券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时可转债停止转股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 2026年 5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指定媒体披露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及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
告。

（二）自2026年5月19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具体日期详见公司将
于2026年5月20日披露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期间，“密卫转债”将停止转
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密卫转债”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
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2026年5月18日（含2026年5月18日）之前进行转
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1-80228498
联系邮箱：ir@mwclg.com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3713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6-033
转债代码：113658 转债简称：密卫转债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5年度权益分派时“密卫转债”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 5月 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

投票时间为 2026年 5月 8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3088号中洲大厦 24层
2404号仁智股份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陈曦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30日（星期四）；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17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 90,594,2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2614%。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 85,954,1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72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计 212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640,12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89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共计 21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4,640,1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89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0人，代表股份
数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12
人，代表股份数4,640,1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90%。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大成
（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90,412,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7%；反对 8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61%；弃权9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58,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885%；反对8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71%；弃权94,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44%。

2、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0,412,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7%；反对 8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61%；弃权9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58,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885%；反对8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8771%；弃权9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44%。

3、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90,412,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1%；反对 8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67%；弃权9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58,1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777%；反对8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79%；弃权94,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44%。

4、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0,281,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53%；反对 21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90%；弃权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327,8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696%；反对2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658%；弃权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46%。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0,352,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30%；反对 14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13%；弃权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398,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868%；反对14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86%；弃权9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46%。

6、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0,355,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61%；反对 12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5%；弃权1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01,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471%；反对12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35%；弃权1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94%。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人员 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 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205,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6.2825%；反对12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29%；弃权1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00,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363%；反对12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42%；弃权1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94%。

公司股东陈泽虹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平达新材料有限公司、股东陈曦先
生为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84,149,113股在本议案中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0,354,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52%；反对 12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5%；弃权1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00,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299%；反对12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35%；弃权1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67%。

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0,135,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39%；反对 34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27%；弃权1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181,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1188%；反对34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18%；弃权11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94%。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宣读了《独立董事2025年述职报告》。各位

独立董事对其在2025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会会议情况、发表相关意见的情
况、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等履职情况向股东会进行了报告。

《独立董事2025年述职报告》已于2026年4月16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余洁律师及毛艾琳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

行见证，并就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北京
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

六、备查文件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

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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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8日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 85号建工大楼 11楼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戴智波先生；公司尚未选举新任董事长，副董事长淡

念阳先生因公无法出席本次会议，由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戴智波先生主
持本次股东会。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43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 2,829,574,7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3670%。其中，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因1名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存在通过网络
与现场重复投票的情形，以其第一次投票即网络投票结果为准，故该股东未
被计入上述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
640,149,3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21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2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89,425,4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454%。

公司董事戴智波先生、独立董事朱义坤先生、独立董事梁彤缨先生、独立
董事罗元清先生出席了现场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林广喜先生列席了现场会
议。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王学琛、李博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一）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2,826,790,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016%；反对2,54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901%；弃权 2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96,744,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45%；反对2,54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75%；弃权23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0%。

3.表决结果：通过。
（二）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2,827,364,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219%；反对2,08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39%；弃权1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97,319,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24%；反对2,08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74%；弃权1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

3.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86,679,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5488%；反对2,5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3565%；弃权17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679,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88%；反对2,5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65%；弃权17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1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8%。

3.回避表决情况：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由于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建工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建筑科学
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建科”）为广东建工控股的控股子
公司，公司与广东建工控股、广东建科存在关联关系。关联股东广东建工控
股持有表决权股份2,630,045,497股、广东建科持有表决权股份10,101,210股，
均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4.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82,799,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5007%；反对6,4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3.4004%；弃权 1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799,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007%；反对6,4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04%；弃权18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8%。

3.回避表决情况：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与广东建工控股、广东
建科存在关联关系，广东建工控股持有表决权股份 2,630,045,497股、广东建
科持有表决权股份10,101,210股，均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4.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PPP项目减值测试情况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82,716,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6.4568%；反对6,4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3868%；弃权29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4%。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2,716,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568%；反对6,4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68%；弃权29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64%。

3.回避表决情况：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与广东建工控股、广东
建科存在关联关系，广东建工控股持有表决权股份 2,630,045,497股、广东建
科持有表决权股份10,101,210股，均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4.表决结果：通过。
（六）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2,826,804,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021%；反对2,5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890%；弃权2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96,758,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16%；反对2,5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22%；弃权25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1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2%。

3.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86,327,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3631%；反对2,89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5259%；弃权2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86,327,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31%；反对2,89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59%；弃权2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1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0%。

3.回避表决情况：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与广东建工控股、广东
建科存在关联关系，广东建工控股持有表决权股份 2,630,045,497股、广东建
科持有表决权股份10,101,210股，均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4.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同意2,806,776,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1943%；反对 22,583,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7981%；弃权21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76,731,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740%；反对 22,583,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182%；弃权 21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1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9%。

3.表决结果：通过。
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2025年度工作述职，述职报告全

文已于2026年4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供投资
者查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学琛、李博。
（三）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
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广东建工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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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8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1189号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主持人：董事长李明先生
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254人，

代表股份102,144,4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0.4022%（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已剔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的股份数量）。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95,863,038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 19.147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52人，代表股份 6,281,455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1.254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共252人，代表股份6,281,4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54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2人，代表股份6,281,455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1.2546%。

3、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4、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现场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

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 决 情 况 ：同 意 97,930,282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95.8743%；反对4,171,6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0840%；弃权
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67,2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32.9103%；反对 4,171,6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4115%；弃权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6782%。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 决 情 况 ：同 意 97,867,682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95.8130%；反对4,230,2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414%；弃权
4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5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04,6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31.9137%；反对 4,230,2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3444%；弃权4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7419%。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 决 情 况 ：同 意 97,721,682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95.6700%；反对4,380,2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882%；弃权
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58,6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29.5894%；反对 4,380,2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7324%；弃权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6782%。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6年-2028
年）〉的议案》

表 决 情 况 ：同 意 97,965,882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95.9091%；反对3,961,8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8786%；弃权
21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12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02,8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33.4770%；反对 3,961,8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3.0715%；弃权21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5,0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514%。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理制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并合并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 决 情 况 ：同 意 97,135,782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95.0964%；反对4,890,7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7880%；弃权
11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5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72,7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20.2619%；反对 4,890,7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8595%；弃权11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8785%。

6、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表 决 情 况 ：同 意 97,106,482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95.0678%；反对4,929,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256%；弃权
10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06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43,4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19.7955%；反对 4,929,1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8.4708%；弃权10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7337%。

7、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 决 情 况 ：同 意 97,225,582 股 ，占 出 席 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95.1844%；反对4,883,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7806%；弃权
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62,54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21.6915%；反对 4,883,11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7385%；弃权3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569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俊宇律师、梁嘉怡律师
3、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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